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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政策依据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西 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》（桂人社规〔2024〕9 号）
二、事项名称
个体工商户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一次性扩岗补贴
三、申报对象
个体工商户招用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，为其依法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1个月以上的，可享受一次性扩岗补贴。
4、 受惠内容
按照每人 15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扩岗补贴
五、受理条件
工商注册地在城中区的个体工商户，招用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，为其依法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1个月以上的，按照每人 15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扩岗补贴
六、主管部门
柳州市城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七、申报时间
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,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
八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申报咨询：柳州市城中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大厅一楼
联系电话：0772-2821682
工作日上午9:00-12:00，下午13:00-16:30
九、特别说明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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